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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函
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2段86號9樓

承辦人：梁媄琄

電話：02-23511711轉9603

傳真：02-23418744

電子信箱：bi-769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安人字第109601779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報名表1份 (11225110_1096017795_1_ATTACH1.ods)

主旨：本所謹訂於109年8月21日（星期五）上午舉辦109年度性

別主流化課程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CEDAW）

實務及含多元性別案例研討」，請貴機關視業務情形鼓勵

同仁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提昇機關同仁性別平等與人權議題之意識，特舉辦本講

座。

二、旨揭講座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講座主題：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CEDAW）實

務及含多元性別案例研討」。

(二)授課講師：婚姻平權大平台總召集人呂欣潔。

(三)時間：109年8月21日（星期五）上午09時30分至11時30

分。

(四)地點：本所10樓集會堂（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2段86號

10樓）。

三、為利訓練資源共享，本次講座開放20位名額供市府各機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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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仁報名參加，全程參與者核給終身學習時數2小時。

四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變化快速，及保障個人健康

安全等考量，請配合以下防疫措施：

(一)依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及國際旅遊疫情建議

等級」規定，若學員被認定「居家隔離」、「居家檢

疫」、「自主健康管理」、「14 天內有發燒及呼吸道症

狀或高風險國家旅遊史」等對象者，於規定防治措施期

間，請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社區監測方案辦理，並嚴禁

至本所參訓。

(二)另依本府發佈之「因應武漢肺炎臺北市政府活動辦理規

範」，於國內疫情流行期間，為保障「慢性病者、孕

婦、其他免疫力較弱」等同仁健康，建議是類人員避免

報名參訓。

(三)因應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相關措施，參訓時段

請務必配合全程配戴口罩。

五、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請參加人員自行攜帶紙筆及水杯。

六、檢附報名表1份，請貴屬人事人員於109年8月10日（星期

一）前將報名表逕寄本所承辦人信箱（bi -769@mail.

taipei.gov.tw）並請來電確認，另各機關參加人員請惠予

公假登記，並轉知參加人員於是日上午09時20分前完成報

到手續，本所不另發調訓通知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大安區公所除外)、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大安分局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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